
流失，增收节支，确保地方财政良性循环和健康

发展。
三、各级各部门领导要提高依法办事的自

觉性。法律贵在执行。《预算法》出台后，如果得

不到有效实施，或是在执行中走了样，其结果不

但立法的目的达不到，而且会在社会上造成不

良影响。要把《预算法》贯彻实施好，关键是要提

高各级政府领导，各部门领导，财政部门领导依

法办事的自觉性，真正做到把预算管理的各个

方面纳入法制的轨道，依法理财。因此，要在各

级党政领导中宣传《预算法》，宣传依法管理和

监督预算的重要意义，增强党政领导、各部门领

导的预算法制观念。此外，要抓紧制订地方预算

管理的实施办法，对地方如何贯彻实施《预算

法》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以便于《预算法》的顺

利施行。

（责任 编辑  王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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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预算法》  加强预算建设

罗永尤  岑丹红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经八届人大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这是我国财政预算建设的一件

大事，它的颁布实施，对于强化我国预算立法地

位，加强预算的管理和监督，认真贯彻“勤俭建

国”方针，推进廉政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没有制定一部规范预

算管理的基本法律，在预算的编制、审查、执行、

调整、决算编报以及监督、管理等方面，都存在

不少问题。比如：在预算的编制中，程序不清，管

理职责不明，分配、安排预算缺少法律依据，调

整、追加预算随意性很大，造成预算资金效益不

高；有的地方随便减税、免税，偷、欠、漏税严重；

有的地方大量隐瞒预算收入，搞预算体外循环，

化预算内为预算外，违纪设立“小钱柜”、“小金

库”，违纪事件屡禁不止；有的地方预算支出严

重失控，即使财力本来就很紧张，却仍然追求高

级轿车等奢侈消费品，挥霍浪费。这些问题的存

在都与预算管理软弱，监督不力有关。因此，为

了强化国家预算管理，加强预算资金的集中、分

配、使用，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效益，必须很好地

贯彻执行《预算法》，必须切实加强如下几方面

的工作。

一、学习和宣传《预算法》。《预算法》牵涉面

广，政策性强，关系全局。因此，应充分运用各种

宣传手段宣传《预算法》，特别是各级领导要带

头学习、宣传和执行《预算法》。在宣传中要系统

地宣传国家预算的性质、地位、任务和作用，国

家预算的组成和内容，详细解释《预算法》的主

要条款、法律规定和管理与监督机制，国家预算

编制、执行的具体过程等等，为《预算法》的实施

打好基础。

二、切实尊重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委会

有效监督国家预算的权力。为了加强各级人大

具体行使监督国家预算权力，各级人大要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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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预算委员会或预算决算审查委员会，配备

有一定预算管理专业知识的干部，聘请一些富

有预算管理经验的老同志为顾问，使各级人大

能够真正成为监督国家预算的权力机关，履行

监督国家预算的职责。此外，各级人大在加强对

国家预算监督基础上，还必须加强对国家预算

外资金收支管理的监督，加强对各种收费、罚款

的监督。

强化国家权力机关对预算的约束，督促政

府及其财政部门和其他部门、单位依法进行预

算管理。各级政府预算的调整，未经法定程序批

准，不得擅自变更。国家权力机关对政府及其所

属部门和单位的预算行为的监督应贯穿于预

算、决算的全过程。赤字规模要控制，发行货币

更要从严控制，不准“寅吃卯粮”，严禁搞预算、

决算的“假平衡”。

三、财政机关要模范地执行《预算法》，推进

《预算法》的贯彻。各级财政机关，是具体执行国

家预算、管理国家预算的职能部门，既要遵守执

行各级政府制定的政策，又要积极配合各级人

大对国家预算的检查监督，定期反映本级预算

工作，包括：预算变动、追加追减、上划下划情况

及预算执行存在的问题，使人大更加了解情况，

便于履行监督职责。

四、贯彻执行《预算法》关键在于领导和各

级财政预算部门。要具体明确违反《预算法》所

应负的具体法律责任，对严重违法者，应该绳之

以法，使《预算法》具有权威性，真正做到在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真正做到依法治财、依法理财、

依章办事、违者必究，使《预算法》更好地为国家

经济建设、各项事业发展服务。

（责任编辑  吴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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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法》

名词解释

复式预算

复式预算是指全面反映预算年度内性质不

同的预算收支活动，由两个以上的系列所形成

的财政收支计划。复式预算是在单式预算的基

础上发展演变而成的，为现代大多数国家所采

用。它的编制原理是，将同一预算年度内的全部

预算收支按性质分别对应汇集，编制成两个或

两个以上的“收支平衡表”。复式预算优于单式

预算之处在于：它更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所带

来的预算资金分配格局的变化；有助于对国家

预算资金进行成本-效益分类、分析与控制，可

以清晰地反映预算平衡状况和预算赤字的原

因，可以采取有效手段进行调整。但复式预算的

编制比较复杂，工作量也较大。按照全国人大常

委会和国务院的要求，从 1992 年开始，我国的

中央预算和部分省市预算采用了复式预算形式

进行编制。根据试编的情况，复式预算编制还需

要继续加以改进和完善，并需要制定具体的编

制办法和配套措施。

预算年度

预算年度又称财政年度，是指国家预算的

有效起迄期限，通常定为一年。目前世界各国规

定的预算年度起止日期不尽相同，大体分为历

年制和跨历年制两类。采用历年制的国家有法

国、奥地利、德国、朝鲜、瑞士等。跨历年制，即从

上一公历年某月某日起，到下一公历年某月某

日止。实行跨历年制的国家其起止日期也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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